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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攝影用光學鏡組，包含七片透鏡，該七片透鏡由物側至像側依序為一第一透鏡、一
第二透鏡、一第三透鏡、一第四透鏡、一第五透鏡、一第六透鏡以及一第七透鏡；其

中，該第一透鏡具有正屈折力，其物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凸面，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凹

面；該第二透鏡具有正屈折力；該第六透鏡具有正屈折力，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凸

面；以及該第七透鏡具有負屈折力，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凹面且其離軸處包含至少一

凸臨界點；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焦距為 f，該第一透鏡的焦距為 f1，該第二透鏡
的焦距為 f2，該第六透鏡的焦距為 f6，該第五透鏡像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0，該第一
透鏡物側表面至一成像面於光軸上的距離為 TL，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最大像高為 ImgH，
其滿足下列條件：0.50<｜ f1/f2｜<3.6；0.375<f/R10；0.20<f/f6；以及 TL/ImgH<1.75。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焦距為 f，該
攝影用光學鏡組的入射瞳直徑為 EPD，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最大視角為 FOV，其滿足下
列條件：0.80<f/EPD<2.0；以及 70度<FOV<140度。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六透鏡物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1，該第六透鏡像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2，其滿足下列條件：0<(R11+R12)/(R11-R12)
<4.0。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與該第二透鏡於光軸上
的間隔距離為 T12，該第一透鏡像側表面的最大有效半徑位置與該第二透鏡物側表面的
最大有效半徑位置平行光軸的距離為 ET12，其滿足下列條件：0.70<T12/ET12。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三透鏡具有負屈折力，其物側
表面近光軸處為凸面，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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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焦距為 f，該
第三透鏡的焦距為 f3，該第四透鏡的焦距為 f4，該第五透鏡的焦距為 f5，其滿足下列條
件：0.75<｜ f/f3｜+｜ f/f4｜+｜ f/f5｜<3.60。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四透鏡於光軸上的厚度為
CT4，該第五透鏡於光軸上的厚度為 CT5，其滿足下列條件：CT5/CT4<0.75。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物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該第二透鏡物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3，其滿足下列條件：｜ R1｜/R3<1.33。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於光軸上的厚度為
CT1，該第二透鏡於光軸上的厚度為 CT2，其滿足下列條件：0.80<CT2/CT1。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的焦距為 f1，該第二透
鏡的焦距為 f2，其滿足下列條件：0.60<｜ f1/f2｜<1.90。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中各透鏡於光軸
上厚度的總和為 ΣCT，該攝影用光學鏡組中各二相鄰的透鏡於光軸上間隔距離的總和為
ΣAT，該攝影用光學鏡組中透鏡折射率的最大值為 Nmax，其滿足下列條件：1.0<ΣCT/
ΣAT；以及 1.650 Nmax<1.720。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焦距為 f，該第
六透鏡的焦距為 f6，該第七透鏡的焦距為 f7，其滿足下列條件：2.0<｜ f/f6｜+｜ f/f7｜
<6.0。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三透鏡的阿貝數為 V3，該第四
透鏡的阿貝數為 V4，該第五透鏡的阿貝數為 V5，其滿足下列條件：40<V3+V4
+V5<120。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四透鏡的焦距為 f4，該第五透
鏡的焦距為 f5，該第六透鏡的焦距為 f6，該第七透鏡的焦距為 f7，其滿足下列條件：｜
f7/f6｜<1.0；｜ f6/f4｜<1.0；以及｜ f6/f5｜<1.0。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二透鏡於光軸上的厚度為 CT2，
該第三透鏡於光軸上的厚度為 CT3，該第五透鏡於光軸上的厚度為 CT5，該第六透鏡於
光軸上的厚度為 CT6，其滿足下列條件：1.75<(CT2+CT6)/(CT3+CT5)。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的焦距為 f1，該第二透
鏡的焦距為 f2，該第三透鏡的焦距為 f3，其滿足下列條件：｜ f2/f3｜<1.0；以及｜ f3/
f1｜<1.0。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物側表面至該成像面於
光軸上的距離為 TL，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入射瞳直徑為 EPD，其滿足下列條件：
1.40<TL/EPD<2.75。

18.   一種取像裝置，包含：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以及一電子感光
元件，其設置於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該成像面。

19.   一種電子裝置，包含：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8項所述的取像裝置。
20.   一種攝影用光學鏡組，包含七片透鏡，該七片透鏡由物側至像側依序為一第一透鏡、一

第二透鏡、一第三透鏡、一第四透鏡、一第五透鏡、一第六透鏡以及一第七透鏡；其

中，該第一透鏡具有正屈折力，其物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凸面，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凹

面；該第二透鏡具有正屈折力；該第六透鏡具有正屈折力，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凸

面；以及該第七透鏡具有負屈折力，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凹面且其離軸處包含至少一

凸臨界點；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焦距為 f，該第一透鏡的焦距為 f1，該第二透鏡
的焦距為 f2，該第六透鏡的焦距為 f6，該第一透鏡物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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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鏡物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3，該第五透鏡像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0，該第一透鏡物
側表面至一成像面於光軸上的距離為 TL，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最大像高為 ImgH，其滿
足下列條件：0.50<｜ f1/f2｜<5.5；0.375<f/R10；0.20<f/f6；TL/ImgH<1.75；以及｜ R1
｜/R3<1.33。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焦距為 f，該
第五透鏡像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0，其滿足下列條件：0.55<f/R10<3.0。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物側表面至該成像面於
光軸上的距離為 TL，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最大像高為 ImgH，其滿足下列條件：0.80<TL/
ImgH<1.55。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三透鏡具有負屈折力，其物側
表面近光軸處為凸面，其像側表面近光軸處為凹面。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攝影用光學鏡組中阿貝數小於 20
的透鏡總數為 V20，其滿足下列條件：1 V20。

2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物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1，該第二透鏡物側表面的曲率半徑為 R3，其滿足下列條件：｜ R1｜/R3<1.0。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的焦距為 f1，該第二透
鏡的焦距為 f2，其滿足下列條件：1.0<｜ f1/f2｜<3.0。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其中該第一透鏡物側表面至該成像面於
光軸上的距離為 TL，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入射瞳直徑為 EPD，其滿足下列條件：
1.40<TL/EPD<2.75。

28.   一種電子裝置，包含至少二取像裝置，該至少二取像裝置包含：一第一取像裝置與一第
二取像裝置，且該第一取像裝置與該第二取像裝置面向同一方向，且皆為單焦點；其

中，該第一取像裝置包含一鏡組以及一第一電子感光元件，而該第一電子感光元件設置

於該鏡組的一成像面，且該第一取像裝置具有一視角，該視角介於 25度至 60度之間；
其中，該第二取像裝置包含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0項所述的攝影用光學鏡組以及一第二電
子感光元件，而該第二電子感光元件設置於該攝影用光學鏡組的該成像面，且該第二取

像裝置具有一視角，該視角介於 70度至 120度之間。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一種取像裝置的示意圖；第 2圖由左至右依序為第
一實施例的球差、像散及畸變曲線圖；第 3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二實施例的一種取像裝置的
示意圖；第 4圖由左至右依序為第二實施例的球差、像散及畸變曲線圖；第 5圖繪示依照本
發明第三實施例的一種取像裝置的示意圖；第 6圖由左至右依序為第三實施例的球差、像散
及畸變曲線圖；第 7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四實施例的一種取像裝置的示意圖；第 8圖由左至
右依序為第四實施例的球差、像散及畸變曲線圖；第 9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五實施例的一種
取像裝置的示意圖；第 10圖由左至右依序為第五實施例的球差、像散及畸變曲線圖；第 11
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六實施例的一種取像裝置的示意圖；第 12圖由左至右依序為第六實施例
的球差、像散及畸變曲線圖；第 13圖繪示依照本發明七實施例的一種取像裝置的示意圖；第
14圖由左至右依序為第七實施例的球差、像散及畸變曲線圖；第 15圖繪示依照第 1圖第一
實施例攝影用光學鏡組中 ET12、Sag12、Sag21的示意圖；第 16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八實施
例的一種取像裝置的立體示意圖；第 17A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九實施例的一種電子裝置之一
側的示意圖；第 17B圖繪示依照第 17A圖中電子裝置之另一側的示意圖；第 17C圖繪示依照
第 17A圖中電子裝置之系統示意圖；第 18A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十實施例的一種電子裝置之
一側的示意圖；第 18B圖繪示依照第 18A圖中電子裝置之另一側的示意圖；第 18C圖繪示依

(3)

- 4269 -



照第 18A圖中電子裝置之系統示意圖；第 19A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十一實施例的一種電子裝
置之一側的示意圖；第 19B圖繪示依照第 19A圖第十一實施例的電子裝置之另一側的示意
圖；以及第 20圖繪示依照本發明第十二實施例的一種電子裝置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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